温岭市       办公室
温职改办〔2010〕37号


关于同意确认陈清华等19位同志

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7〕109号文件精神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：同意直接确认陈清华等19位同志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10年4月。

附件：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
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六日
  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  名
	工  作  单  位
	专业技术资格

	1
	陈清华
	市交通实业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2
	林小龙
	浙江中马汽车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3
	赵泳利
	浙江中马汽车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4
	王江旭
	浙江中马汽车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5
	郑小伟
	浙江中马汽车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6
	江伯仁
	箬横国土资源所
	助理工程师

	7
	王灵刚
	市永利船舶修造厂
	助理工程师

	8
	任  兵
	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9
	陈晓敏
	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0
	庄德华
	石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	助理工程师

	11
	林  琪
	浙江爱达科技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2
	季江旗
	浙江爱达科技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3
	林俊佑
	温岭广播电视台
	助理工程师

	14
	王韶波
	黄岩区环境保护监测站
	助理工程师

	15
	陈文富
	石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	助理工程师

	16
	赵晓峰
	萨基姆移动电话研发宁波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7
	孙  浩
	箬横水利管理服务站
	助理工程师

	18
	瞿君彪
	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9
	王存添
	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
主题词：人事   资格  工程  通知
抄送：市工改办、市人才交流中心。
  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2010年4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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